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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蒙特雷（墨西哥） 
2002年 3月 18日至 22日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 

3． 通过议事规则。 

4．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5．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6． 工作安排, 包括成立[主要委员会,] 高级官员部分、部长级部分和首脑部分。 

7．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8． 高级别部分： 

 (a) 一般性交换意见； 

 (b) 审议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草案； 

 (c) 有关利害攸关者的工作报告。 

9． 部长级部分： 

 (a) 一般性交换意见； 

 (b) 审议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草案； 

 (c) 商业和民间社会论坛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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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部长级圆桌会议。 

10． 首脑部分： 

 (a) 一般性交换意见； 

 (b) 审议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草案； 

 (c) 首脑圆桌会议。 

11． 通过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 

12． 通过会议的报告。 

  说明 

 1. 会议开幕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将于 2002年 3月 18日星期一在蒙特雷 Cintermex举行。 

 2. 选举主席 

会议暂行议事规则（见 A/CONF.198/2）第 6 条规定，会议应从与会各国代表中
选举主席 1人。第 44条规定，一切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除非在没
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会议决定对业经商定的候选人或候选人名单不以投票方

式进行选举。 

 3. 通过议事规则 

大会第 56/446号决定通过会议暂行议事规则（A/CONF.198/2）。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转递会议暂行议事规则（A/CONF.198/2） 

 4.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002年 1月 14日至 25日和 2月 15日在纽约举行的会议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通过上述临时议程。 

文件 

会议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A/CONF.198/5） 

 5. 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暂行议事规则第 6条规定，除主席外，会议应选举副主席 23人，东道国当然副
主席 1人和总报告员 1人，以及按照第 46条设立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 1人。主
席团成员应根据确保总务委员会具有代表性的原则选出。会议也可以选举它认

为为了执行会议任务所必需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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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工作安排，包括成立[主要委员会,] 高级官员部分、部长级部分和首脑部分 

大会第 55/245 A号决议和第 55/245 B号决议决定召开国际会议，由最高政治级
别的代表出席会议。国际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续会核可了会议的形式，

后来大会第 56/445 号决定赞同这种形式。根据这些决定提议将会议工作安排为
三部分：高级官员部分、部长级部分和首脑部分。会议将包括六次全体会议和

12 次交互式圆桌会议。会议将在首脑部分举行四次全体会议，在部长级部分举
行一次全体会议，在高级官员部分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暂行议事规则第 48 条规
定，会议可设立它认为履行职责所需的工作组。第 49 条规定，除会议另有规定
外，第 48条第 1款所述会议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成员应由主席委派，但须经会
议批准。 

暂行议事规则还规定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第 4 条）和总务委员会（第 11、12
和 13条）成员。 

将向会议提交秘书处关于组织和程序事项的说明以供审议。其中将载列拟议的

会议工作时间表。 

文件 

秘书处关于组织和程序事项的说明（A/CONF.198/4） 

 7. 出席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暂行议事规则第 4 条规定。会议开始时应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九人。委员
会的组成应以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组成为基础。大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如下：中国、丹麦、牙买加、莱索托、

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新加坡、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暂行议事规则第 4 条规定，全权证书委员会负责审查各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应
毫不迟延地向会议提出报告。 

 8. 高级官员部分： 

会议高级官员部分将于 3月 18日上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东道国财政、贸易和
外交等部副部长将共同担任高级官员部分联合主席。将在该部分会议上选举会

议总务委员会成员。 

 (a) 一般性交换意见 

将在高级官员部分会议上一般性交换意见，听取各区域委员会和区域开发银行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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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审议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草案 

高级官员部分会议将审议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草案以供通过并交由部长级部分

审议。 

 (c) 有关利害攸关者的工作报告 

高级官员部分会议将听取筹备委员会联合主席的报告，并将收到有关筹备工作

的报告。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转递会议结果文件草稿（A/CONF.198/3） 

会议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A/CONF.198/5） 

 9. 部长级部分 

会议部长级部分全体会议将于 3月 18日星期一下午开始举行，将占去 3月 19日
星期二和 3月 20日星期三两整天。东道国财政、贸易和外交等部副部长将共同
担任部长级部分联合主席。 

 (a) 一般性交换意见 

将在 3 月 18 日星期一的全体会议上一般性交换意见，并听取政府间经济、财
政、货币和贸易机构所作的发言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发言。 

 (b) 审议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草案 

部长级部分会议将审议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草案以供通过并交由首脑部分审

议。 

 (c) 商业和民间社会论坛的报告 

部长级部分将听取发展论坛和民间社会论坛方面的报告。 

 (d) 部长级圆桌会议 

将于 3月 19日星期二和 3月 20日星期三举行八次多方利害攸关者圆桌会议。星
期二的主题是“发展筹资”方面的伙伴关系(上下午各同时举行两次圆桌会议)；
星期三的主题是“一致促进发展”(上下午各同时举行两次圆桌会议)。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转递会议结果文件草稿（A/CONF.198/3） 

2002 年 3 月 5 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和挪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A/CONF.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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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首脑部分 

首脑部分会议将于 3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开始，并将占去会议其余时间，直到 3
月 22日星期五会议闭幕为止。 

 (a) 一般性交换意见 

将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将于东道国国家元首担任国际会议主席时开

始。将邀请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贸易组织的首长作介绍性发言。将开始听取代表团团长的发言，将根据通常的

礼节保证首先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言，然后由部长及其他代表团团长发

言，从星期四上午持续到星期四下午、星期五上午和星期五下午的全体会议。 

 (b) 审议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草案 

首脑级部分会议将审议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草案以供国际会议最后通过。 

 (c) 首脑圆桌会议 

3月 21日星期四上午和 3月 21日星期四下午，首脑部分将同时举行两次圆桌会
议（共四次圆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会员国、利害攸关机构、民间社会和

商业界的代表，会议主题为“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展望将来”。圆桌会议

将与全体会议同时举行。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转递会议结果文件草稿（A/CONF.198/3） 

2002 年 3 月 5 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和挪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A/CONF.198/6） 

 11. 通过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 

会议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核可会议结果文件草稿并建议予以通过。其后高级

官员部分、部长级部分和首脑部分会议将审议该结果文件草稿并建议于 3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予以通过。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转递会议结果文件草稿（A/CONF.198/3） 

 12. 通过会议的报告 

会议将通过其工作报告，总报告员将编写该报告草稿并提交会议予以通过。 

 
 


